
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流程图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申 请 

条件:1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；  
2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；  
3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验收意见；   
4、环境风险评价专章（若环境风险评价文件中无风险专章
时需补办环境风险评价专题）；   
5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（纸质版、电子版及修订说明）；  
6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专家评审意见、评审签到
表；          
7、预案备案申请表（一式两份）；   
8、环境应急管理制度（结合企业实际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制
度并要求存档、上墙）；  
9、环境应急管理培训资料（培训计划、总结、签到表及有
关影像资料）；  
10、环境应急管理演练资料（演练计划、总结及演练影像
资料等）； 
11、自查自纠报告表（每季度报一次，季度末月 25 日前自
查）；  
12、环境应急物资清单（企业实际所有的应急设备和储备
的应急物资，与环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所附的应急
物资清单必须相符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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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环境管理股 

服务电话：0349-2039352 

监督电话：0349-2039352 


